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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2 月 6 日特別會議  

第二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補充資料  

 
於 2016 年 2 月 6 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特別會議

上，討論了第二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
委員要求政府在會後提供下列補充資料：  

(a) 在社會福利署 (社署 )轄下將成立的中央工作組，每名社工須處理

的個案量；及  

(b) 流程圖，以顯示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工作流程，當中應包括：  

(i) 就參加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長者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

輪候冊上的申請作出的安排；  

(ii) 處理在第二階段試驗計劃所接獲的申請；  

(iii) 處理服務券持有人轉換至另一個認可服務提供者的要求；  

(iv) 處理投訴的程序；以及  

(v) 監察認可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素及審核其帳簿等。  

本文件提供所要求的資料。  

中央工作組的個案量  

2. 第二階段試驗計劃在 2016 年 10 月開展時，社署將於現時的

服務券辦事處下成立一個中央工作組，以加強對認可服務提供者的

服務監察及為服務券持有人提供協助。中央工作組會作為有意使用

服務券長者的第一個聯絡點，並會聯同負責工作員向服務券持有人

提供專門支援和協助，包括提供認可服務提供者的資訊、協助長者

決定應否申請服務券、選擇合適的認可服務提供者及服務組合，以

及在有需要時轉換認可服務提供者等。在編制上，中央工作組將設

有七個新職位，其中五個為社會工作主任職位。中央工作組處理的

個案量，將取決於實際需要協助的長者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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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工作流程  

3. 就參加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長者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

候冊上的申請將如何安排，以及長者的服務券申請將如何處理，有

關工作流程載於附件 1 的流程圖。  

4. 就服務券持有人要求轉換至另一個認可服務提供者時將如何

處理，有關工作流程載於附件 2 的流程圖。  

5. 有關處理投訴的工作流程載於附件 3 的流程圖。  

6. 社署將繼續透過突擊探訪及抽樣檢查，查核相關記錄和檔案

（例如服務組合、付款及服務時數記錄），以及進行投訴調查，監察

個別認可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素。此外，社署會查閱認可服務提供

者向使用者發出的收據，把服務項目及開支與服務提供者的建議價

目表互相核對，從而監察認可服務提供者。如發現沒有遵從價目表

的情況，社署會與認可服務提供者和服務券使用者作出跟進，審查

個案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在有需要時發出勸諭信或警告

信。如發現認可服務提供者未能按議定的服務範圍、水平、服務量

及質素提供服務，社署可暫停或終止其作為認可服務提供者的資格。 

勞工及福利局  
社會福利署  
2016 年 9 月  

 
 
 
 
 



附件 1

邀請階段

申請階段

審批階段

選擇認可服

務提供者及

為中央輪候

冊上的申請

作出安排

第二階段試驗計劃
有關服務券持有人在中央輪候冊上的申請所作的安排及服務券申請的處理

社會福利署(社署)服務券辦事處向中

央輪候冊上的合資格長者發出邀請信，

邀請他們參加試驗計劃，並通知有關

的負責工作員

長者／照顧者收到邀請

長者／照顧者毋須協助，

選擇自行填寫申請表送

交社署服務券辦事處

長者／照顧者需要

協助申請

長者／照顧者可選擇直

接聯絡負責工作員尋求

協助

聯絡社署服務券辦事處

的中央工作組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向申

請人發出服務券證明書，

並將其在中央輪候冊上

的申請更改為「非活躍

個案」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收到申請

並進行審批

長者／照顧者毋須協助，

選擇自行揀選認可服務提

供者及服務組合

長者／照顧者需要

協助揀選

長者／照顧者可選

擇直接聯絡負責工

作員尋求協助

聯絡社署服務券

辦事處的

中央工作組

提供認可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資訊，並協助長者

／照顧者選擇認可服務提供者及／或服務組合

如長者提出要求，負責工

作員會通知社署長期護理

服務編配糸統辦事處，將

其在中央輪候冊上的申請

恢復為「活躍個案」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的中央工作組為長者／照顧者

提供支援和協助，包括講解試驗計劃的詳情、協

助他們決定是否申請服務券，以及在有需要時聯

絡負責工作員，以討論個別個案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按家庭住戶入

息釐定申請人的共同付款級別

通知負責工作員已發出

服務券證明書



第二階段試驗計劃
處理服務券持有人轉換至另一個認可服務提供者的要求

附件 2

轉換認可服務提供者

長者／照顧者毋須協助，

選擇自行揀選認可服務

提供者

長者／照顧者需要

協助

長者／照顧者可選擇直接聯

絡負責工作員尋求協助

協助長者／照顧者考慮是否需要轉換認可服務提供者。如有需要

而長者／照顧者亦表示同意，則聯絡現有認可服務提供者以取得

更多資料，提供其他認可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資訊，並協助長者／

照顧者選擇認可服務提供者及相關服務組合。

聯絡社會福利署服務券

辦事處的中央工作組

長者／照顧者希望轉換

認可服務提供者

長者接受另一個認可服務

提供者的服務



第二階段試驗計劃下的投訴處理程序

附件 3

社會福利署(社署)服務券

辦事處接獲對認可服務提

供者的投訴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對接

獲的投訴進行初步甄別

欠缺表面證據以供調查的投訴／屬社署服

務券辦事處監察職權範圍以外的投訴

有表面證據的投訴：透過實地視察、

查閱記錄、會見認可服務提供者及服

務券使用者等，以進行調查

投訴不能證實／無法追查／轉介

其他機構跟進（如有需要） 投訴證明屬實
投訴不能證實／

無法追查

向認可服務提供者發出

勸諭信／警告信，指示

採取改善／糾正措施

認可服務提供者沒有採

取滿意的改善／糾正措

施

認可服務提供者採取改善

／糾正措施，達到社署

服務券辦事處滿意的程度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採取跟進行動，

包括再次發出勸諭信／警告信或在

適當的情況下暫停／終止其作為認

可服務提供者的資格

社署服務券辦事處會加強對

有關認可服務提供者的監察




